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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计划生育养老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

策，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部分符合政策生育的对象继续实行各项奖励扶

助，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广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办法》和《广东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具有东莞市户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发放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

（一）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

（二）原农村纯生二女夫妻。指双方生育子女时均属农村居民，只生育

两个女孩（含依法收养）的；

（三）双方均属原农村居民的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过二个女孩，

另一方没有生育过，再婚后没有生育的夫妻；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二个女孩，

再婚后没有生育，且婚后没有与现配偶的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夫妻；再婚

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没有生育，新组合家庭没有子女、或有一

个子女、或者两个子女均为女孩的夫妻；

（四）终身无生育，在婚后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夫妻；

（五）再婚夫妻中生育（含依法收养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不多于

一个子女的一方；

（六）因子女死亡，现只有一个子女或无存活子女的夫妻；

（七）因子女死亡而只有两个女孩的农村居民夫妻；

（八）离异、丧偶前属于上述七种情况，离异、丧偶后无生育、收养

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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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关系的认定，以再婚时共同生活的子女是否达到18周岁为依据：

超过18周岁（含18周岁）视为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未达到18周岁的，视

为形成抚养关系。

奖励对象的出生日期以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

第三条 符合第二条规定，但属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属于本办法规定

的奖励对象：

（一）2016年1月1日后初婚或有生育（含收养）子女的；

（二）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行为的；

（三）原农村纯生二女夫妻，因户籍迁移而成为非农村居民的，或因

“村改居”政策、户籍制度改革转为非农村居民后户籍发生迁移的；

（四）城镇居民生育一个子女后，又依法收养或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

证而收养子女（含寄养小孩或以助养名义收养小孩）的；或原农村居民生

育一男孩后，又依法收养或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证而收养子女（含寄养小

孩或以助养名义收养小孩）的；

（五）具有本市户籍，但已获得其他国家国籍并定居的；

（六）离婚、丧偶后收养子女的；

（七）已兑现一次性计生养老奖励后将户籍迁入东莞的。

第四条 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350元。

建立发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发放标准每三年调整一次，由市卫生计

生局、市财政局参照国家、省的规定和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

等提出调整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奖励对象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困难家庭认定、医疗救助等社

会救助时，奖励金不计入其家庭收入。

第五条 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经费由市、镇街（园区）、村（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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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4:4比例分担，根据发放总额确定征集规模。

计划生育养老奖励对象属市、镇街（园区）财政全额供给单位在编干部

职工的，所需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经费分别由市、镇街（园区）财政全额承

担。

镇街（园区）建立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发放专用账户。每个月结束后10

日内，市、镇街（园区）财政、村（居）委会将应分担数划拨到镇街（园区）

指定发放专用账户，由镇街（园区）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负责发放至计划生育

养老奖励对象个人账户。

第六条 奖励对象提出申请时需提供以下资料：

（一）夫妻双方及子女身份证、户口簿、独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人

的结婚证、代发金融机构活期存折或借记卡账户；

（二） 属于本办法第二条第四、五款情形的，应当提供收养登记证

或收养公证书（无法提供的，需提供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奖励对象

与收养子女没有血缘关系亲子鉴定证明、证实存在收养关系的户籍资料）；

（三） 属于本办法第二条第六、七款情形的，应当提供子女死亡证明。

奖励对象婚姻状况曾经有变动的，审核单位可以要求奖励对象补充提

供以下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一）离异的提供离婚证及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的离婚协议书、生效的

离婚判决书或离婚调解书；

（二）丧偶的提供配偶死亡证明材料；

（三）再婚的提供婚姻变动证明材料或者前配偶死亡证明材料；

（四）配偶户籍不在市内，需要提供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相关材料。

第七条 申请领取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的对象可在到达领取年龄前两

个月向户籍地村（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镇街（园区）卫生计生部门审核



4

确认。本办法实施后到达领取年龄的，从到达年龄之日起计发；本办法实施

前到达领取年龄但未申领的，从本办法实施之日起计发。

村（居）委会审查申请对象所提供的资料，对信息无误、资料齐全的，

应当即时受理，出具《东莞市计划生育养老奖励申请受理回执》（附件2），

并发放《东莞市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领取申请表》（附件1），于10个工作日

内报镇街（园区）卫生计生局；对资料不齐，出具《东莞市计划生育奖励金

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附件3）。

镇街（园区）卫生计生部门收到村（居）委会核查后的申请，应当在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确认，符合奖励条件的，纳入发放范围按时发放。对不

符合申请资格的，应当出具《不符合东莞市计划生育养老奖励条件告知书》

（附件4），并向申请人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第八条 计划生育养老奖励对象以户籍属地管理为原则。计划生育养老

奖励对象婚育情况或户籍情况发生变动的，应在一个月内报户籍地村（居）

委会，由村（居）委会报镇街（园区）卫生计生部门。

奖励对象户籍在本市范围内迁移的，迁出地奖励金发放至迁出当月，

并出具《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发放关系市内迁移通知》（附件5）。奖励对象

凭迁出地的《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发放关系市内迁移通知》在迁入地办理奖

励金发放关系的转入登记，自迁入的下个月，纳入迁入地计发。

奖励对象迁出市外的，奖励金发放至迁出当月，并出具《计划生育养老

奖励金发放关系迁出市外通知》（附件6），我市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终止发

放。

属到达领取年龄后从市外迁入的，凭迁出地镇（街、乡）以上卫生计生

部门出具《户籍变动前领取计生奖励待遇情况》（附近件7）及本办法规定的

其他资料到迁入地申领计划生育养老奖励，奖励金自迁入的下一个月开始计



5

发。迁入后迁出地仍然在发放奖励待遇的，自迁出地停发待遇的下一个月开

始计发。

第九条 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发放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中止

奖励金的发放：

（一）发现申请时提供虚假资料的；

（二）计划生育养老奖励对象死亡的；

（三）因婚育状态或户籍变动不符合本办法规定奖励条件的；

（四）户籍迁出本市（含出境定居注销本市户籍）的；

（五）法律、法规和省、市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终止的。

出现上述情况时，镇街（园区）应当立即中止奖励金发放，查明情况，

并会同相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收回其多领取的计划生育养老奖励

金；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各镇街（园区）应当每年一次组织对计划生育奖励对象进行

资格核对，不符合奖励条件的应当终止其奖励待遇。

各镇街（园区）审核单位应当提前公告资格核对的时间和方式，并做

好核对情况的归档保管。奖励对象应当配合做好核对工作，对不配合核对

或者失联的奖励对象，审核单位可以暂停其奖励金的发放。

第十一条 市卫生计生局、市财政局及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

区）具体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第十二条 计划生育养老奖励工作纳入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园区）和有关部门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的内容。

第十三条 财政、审计和监察等部门应当加强对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

监管，防止侵占、挪用、虚报和冒领等行为的发生。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计生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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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12月

31日。《东莞市计划生育养老奖励办法 》（东府〔2013〕135号）同时废止。

附件：1. 东莞市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领取申请表

2. 东莞市计划生育养老奖励申请受理回执

3. 东莞市计划生育奖励金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4. 不符合东莞市计划生育养老奖励发放条件告知书

5. 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发放关系市内迁移通知

6. 计划生育养老奖励金发放关系迁出市外通知

7.户籍变动前领取计生奖励待遇情况（参考样式）


